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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与模式（贺卫方与薛涌的通信） 

  贺教授： 
     谢谢你的回应！你说我嘴不饶人、出了错误反把责任推到你身上。其实，我们最大的不同是：我认错，你不
认错。 
     我从常识的角度对你罢招提出批评，并举出美国的例子：美国大学本科基本没有法学专业，法学院招生也不
论专业。你回答说：“此硕士非彼硕士也”，人家的LL.M.读一年，我们的硕士读三年；LL.M.“是一种务实导向的学
位”，“我们的法学硕士是一种学术导向的学位”。在这个具体语境中，读者当然会从你的论述中推出LL.M.招的也是
本科生。不错，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上批评你的第一篇文章中，确实笼统地谈到美国教授不亲自带硕士生的事
情，反映了我对美国法院院具体学位设置的了解不足，是我的失误。但是我们的讨论基本起点很清楚：就是从法
学院招什么样的本科生开始。如果老实些，你本应该说：“我们的硕士大致相当于人家的法学博士，此硕士非彼博
士也。” 
     现在发现，你的错误不仅在此。LL.M.甚至也并非你所谓的“务实导向的学位”。耶鲁的LL.M.是给有法学博士学
位、并希望从事法律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人设置的。哈佛法学院网站上也清楚地说明，美国学生读LL.M.，是为了法
律教育的生涯作准备。这分明是培养学术人才。我自己的错误当然不能归罪于你。但我劝你也公开认错。因为不
懂英语的读者无法查证你讲话的根据。他们大部分现在还觉得LL.M.是“务实导向”，“含金量”没有我们的高。 
     回到我们的大主题。你说“法学需要专业化”，这本身不是我反对的东西。法学在技术层面需要非常专业的训
练。但是，谁有接受这种专业化训练的资格？我是说法学院招硕士要取消专业考试，不是讲硕士进了法学院后不
需要学专业。 
    你把法学是否要专业化和接受法学训练的人是否应该具备专业资格混为一谈，所以把我的观点引申到荒谬的地
步，说我把律师、法官这种职业视为跟木匠裁缝一样，法学院可以变成中等职业学校了。难道我没有清楚地说明
法学院应该从大学本科生中招生吗？在我看来，从事这行的人需要的基本素质是分析能力、批判精神、逻辑地表
达自己观点的技巧(这常常表现在写作能力上)、对人类秩序的关注和热忱。招生考试就要考这个。耶鲁法学院要求
的就是这个。难道你能说人家是在开中专、技校吗？法学院招生不考专业，并非就是法学不复杂，也不是要降低
招生标准。在我看来，一般性的考试，更容易选拔基本素质好的人才。 
     我反复要求你讲清楚你自己提出的普通法系、大陆法系之分与我们的辩论的关系。可惜你还是没有说明我们
应该从两个法系中各学什么东西。我这个外行也只有说说自己的观感，请你指教了。 
     我个人是喜欢普通法系传统的。在我看来，大陆法系乌托邦色彩太重，先构造一个理性的法律原则，以为这
些抽象的原则就可以覆盖复杂的现实。其实当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下令编纂《民法大全》
（Corpusjuriscivilis），三年而成，非常匆忙，却成了大陆法系的基础。好像几个聪明人的理性，能够支配几千年
全部的人类生活。普通法系则是一个案例一个案例积累而成。每判一个新案子，就会对过去案例体现的价值、原
则进行反省，根据新现实创造新案例，是从人类的经验开始。比如美国的民权运动、种族平权、堕胎等等，这些
新问题，查士丁尼或拿破仑时代的法学专家的“理性”照顾得到吗？ 
     以我这个外行的解释，普通法系重视人类经验，在法学院招生当然不论专业，要把有经验的、有分析力和批
判性思维的人选来学法学。大陆法系注重法学本身的理性，不注重经验，所以常常本科就有法学专业，高中生一
毕业就钻进这些法学的理性和技术中去。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条条知道得多，但并不一定了解人类经验。让这些
人规范人类生活，我看是靠不住的。 
     中国所属社会主义法系，是从大陆法系脱胎而来。多学别的传统中的长处，才是你所谓的缺什么补什么。特
别是大陆法学从大原则出发，而这些大原则，又是欧洲文化的产物。普通法系当然也是欧洲文化的产物。但由于
其强调具体的经验，在其他文化中采用比较有弹性。这大概也是非西方国家采用普通法系的一般比采用大陆法系
的发展得好一些的原因吧。    

                      薛涌    2005年8月16日阿灵顿，马萨诸塞 

 



     薛先生： 
     在这次来信里，我发现你言辞之间颇有几分怒气。如果我说话过于直率，有些冲撞之处，还要请你多多包
涵。坦率地说，我之所以有时过于直言，是因为我们所讨论者涉及到的是一门最古老的学科，而你本人未尝受过
此种训练，却可以出大声、下决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固守本学科的“一亩三分地”。只是说，在进入一
个陌生领域时，我们应当保持必要的谦逊。区区微衷，还希望你能够理解。 
     这一次，我不想再讨论那些名词、概念问题了，我希望简要地谈一下我对于中国法律教育发展的整体看法，
例如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事实上，你也几次涉及到这个问题，这一次又比较了两大法系在法律教育上的优
劣。其实优劣的判断不太容易，因为欧陆的法律教育也大致解决了他们的问题。我们这里的症结是，在迄今为止
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稳定的目标，当然也不存在与稳定目标相适应的关于合格毕业生的标准。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法律教育有了可谓迅猛的发展，但是，发展使得目标定位上的混乱反而变得更加尖
锐。当然，目标困惑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的法学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并且也缺乏稳定的法学知识传统。 
     从大的方面来说，法律教育的目标不外乎两个，一是为法律行业培养新人，一是为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法
律知识与意识上的训练。各国传统不同，对于这两个目标又各有偏重。英美法系国家偏重前者。在那里，接受法
律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对法律职业的选择；而大陆法系则偏重后者，即大学法律教育通常只是国民素质教
育的一部分，多数法律专业学生将来从事的却是法律之外的职业。例如日本，目前每年各大学法学部毕业生数以
万计，而每年进入几种主要法律职业（律师、法官、检察官）的人数却只有千人而已。在大陆法系国家，少数选
择法律作为终身职业的毕业生通常需要再接受法律职业界所主持的行业训练。 
     在我看来，两大法系国家之间的这种偏重无所谓优劣之分。但是，培养目标上的差异必然导致二者之间在法
律教育的内容、专业化程度、教学和学习方法乃至教科书的编写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
克茨评论法国的法律教育时这样说：“法律并不纯粹是一种专业训练的对象，而是人们可以从中学习清晰地思维、
透彻地表达以及练习修辞技巧的一个领域。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法国法律教学内容常常只是净化了的原则，它
无需为寻找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手段而困扰。但是，以这种一般化的、非实践的、甚至是‘书本的’方式学习法律却
是深化那些将来准备成为法律家的年轻人知识的一种有效方式。”（《比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
200页） 
     尽管许多方面与大陆法系相似，但我国的情况很不相同的是，第一，我国正规的法律教育长期发育不良，“文
革”期间几乎全面中断，虽然二十多年来全社会对于法治的要求不断强化，但是，法律教育究竟应当确立什么样的
模式却是长期徘徊。第二，法律教育层次以及办学途径的极度多样化。世界上大约没有第二个国家在正规的大学
之外有像我们这样名目繁多的法律教育种类与层次。教育机构之外，非教育机构也大办法律教育，例如司法机构
所设立的检察官学院、法官学院等等。非教育机构所办的训练机构照样可以授予文凭。办学层次方面，高可上博
士后，低可下职业高中！ 
     凡此种种，原因都在于法律教育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我们并没有搞清楚，或者说，在理解上非常混乱。这种
混乱必然导致教学内容上的参差不齐，欲想令如此驳杂不一的毕业生头脑中的法律概念、原则、理念具有统一
性，从而带来司法决策的统一，势将是缘木求鱼。 
     所以，当务之急应当是整合全国的法律教育。记得你在过去的信中曾希望北大能够率先示范，不过，在我看
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大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先改革者往往是死路一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高中教育改革
来改革去还是走不出应试教育困境的原因吧。 

                       贺卫方    2005年8月31日于蓝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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